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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路加福音（23）繼續講述浪子回頭的比喻（路 15:20-32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路加福音 15:11-19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路加福音 15:11-19記載主耶穌講了浪子回頭的比喻。根據申命記 21:17所記載的律法規定，
小兒子所得的那份家產是家業的三分之一，大兒子可得家業的三分之二。雖然有些父親會提

前把遺產分給兒子，自己退休後不再管理產業，但在大多數情況下，兒子應在父親死後才得

到家產。在這個比喻中，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小兒子主動提出分家產，這種做法顯出小兒子蔑

視父親作為一家之主的權威。 
 
根據摩西的律法，豬是不潔淨的動物。利未記 11:2-8說：“你們曉諭以色列人說，在地上一

切走獸中可吃的乃是這些：凡蹄分兩瓣、倒嚼的走獸，你們都可以吃。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

不可吃的乃是：駱駝─因為倒嚼不分蹄，就與你們不潔淨；沙番─因為倒嚼不分蹄，就與你

們不潔淨；兔子─因為倒嚼不分蹄，就與你們不潔淨；豬─因為蹄分兩瓣，卻不倒嚼，就與

你們不潔淨。這些獸的肉，你們不可吃；死的，你們不可摸，都與你們不潔淨。”申命記 14:8

說：“豬─因為是分蹄卻不倒嚼，就與你們不潔淨。這些獸的肉，你們不可吃，死的也不可

摸。”所以，在猶太人的傳統中，豬是不能用來食用或獻祭的，猶太人甚至都不去接觸豬群。

要一個猶太人降卑餵豬已經是一個極大的羞辱，更何況是吃豬的食物。由此可見，這個小兒

子是真陷入了絕境，實在走投無路了。 
 
有些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在舒適安逸的境況下我行我素，一意孤行，不思悔改，非要等到

走投無路、跌到人生低谷的絕境中才會醒悟。這個小兒子本可在父親的家裡安享清福，卻渴

望得到屬世的自由，過自己喜愛的世俗生活，這與今天許多人所渴望的一樣。也許他們要經

歷極大的悲傷和痛苦後，他們才會去仰望惟一可以幫助他們的神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你是否

試圖我行我素，走那小兒子所走的道路呢？如果是的話，要立即懸崖勒馬，免得你將來陷入

落魄的地步，甚至你和家人都會極度悲傷、追悔莫及。 
 
路加福音 15章所記載的浪子的比喻，是聖經中眾多比喻中很特別的一個，福音書中只有路加
福音提及這個比喻。在上一次節目中，我們只講了這個比喻故事的一半。接下來，我們繼續

查考下半段。 
 
現在，小兒子回家了。這個父親每天從窗戶往外看，也許你會覺得實在有些誇大其詞了。但

事實真的是這樣。 
 
或許你會按常理構思接下來這兩父子見面時的情景：看到小兒子回家來，父親非常氣憤，跑

了出來，對他的僕人說：“到樹那邊去，給我砍半打山胡桃的樹枝，我要好好地教訓這個不

孝子一頓，把他打得半死。”聖經肯定不是這樣說的，對吧？根據摩西律法，一位父親有權

可以把他不聽話的兒子帶到長老的面前，用石頭打死他。這個父親絕對有權說：“這個兒子

濫用我的名聲、我的金錢，和我的財產，他把我的錢財都浪費光了。他丟盡了我的臉。我要

把他打個半死。”做父親的有權這麼做。但是這個父親不但沒有這麼做，反而做了一件出乎

我們意料的事。當比喻講到這部分時，我們的主加上了明亮的色彩，使得每一個在場聽比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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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，都不由自主地眨了眨自己的眼睛，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。他們說：“我們不敢相信這

是真的。看到小兒子走到人生穀底，淪落到和豬生活在一起，已經夠糟糕了；現在他的父親

竟然帶他回家，沒有好好地教訓他一頓，這豈不是更糟糕嗎？這個父親應該好好教訓他兒子

才對。我們不喜歡這樣的情節。他兒子應該接受處罰才合理。”你有注意到這位父親怎麼做

嗎？現在讓我們一起讀以下這節經文。 
 
路加福音 15:20記載（小兒子）：“於是起來，往他父親那裡去。相離還遠，他父親看見，就

動了慈心，跑去抱著他的頸項，連連與他親嘴。” 
 
小兒子穿得破破爛爛的，遠遠地就可以聞到他身上的臭味，就是豬的臭味。小兒子站在那裡，

父親跑過去抱住他，連連與他親嘴。 
 
從這裡我們可以明白神對罪人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，這節經文有幾點值得我們深思：首先，

父親遠遠地就認出自己的小兒子，這讓人聯想到神迫切地等待罪人悔改認罪。第二，根據猶

太人的習慣，老年人在年輕人面前奔跑是有失風度的行為，但父親不顧這些習俗向兒子跑去。

通過路加醫生生動的描述，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，當罪人悔改歸向主的時候，神將會是何等

地喜樂與欣慰啊！第三，父親抱著兒子，連連與他親嘴，這是猶太人的風俗，由此，我們也

可以感受到父神對世人的關愛是何等的誠摯與深厚，他期待著每一位罪人的悔罪，並與他恢

復親密的關係。 
 
路加福音 15:21記載：“兒子說：‘父親！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；從今以後，我不配稱
為你的兒子。’” 

 
現在，迷途知返的小兒子歸家後對父親說了一些話，這些話，是他在遠方就已經盤算好了的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這個小兒子可能就一直在心裡反覆練習著這段話。小兒子每走一步就會這麼

說：“當我到家時，我要對我父親說：‘父親！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；從今以後，我不

配稱為你的兒子。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！”一回到家、見到出來迎接自己的老父親，小兒子

開口對他的父親說一路上想好的那段話，但是他還沒有說完，當他說到：“我不配稱為你的

兒子。”時，他的父親就打斷了他的話。 

 
路加福音 15:22-24記載：“父親卻吩咐僕人說：‘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；把戒指

戴在他指頭上；把鞋穿在他腳上；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，我們可以吃喝快樂；因為我這個兒

子是死而復活，失而又得的，’他們就快樂起來。” 

 
如果你真的想要過得快樂，你就不能生活在遙遠的異國他鄉。如果你是神的兒子，你就不可

能犯了罪，又想逃避神的處罰。你有可能淪落到住在豬圈的地步，但是你絕對不會喜歡那個

環境。如果你是天父的兒子，終有一天你會這樣說：“我要起身，到我父親家裡去。”然後

你就動身出發，踏上歸家的旅途。當你回到家裡，你會向父神認罪。因為約翰一書 1:9說：

“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”

就這樣，一個犯罪的兒子，回到父親的家裡，恢復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。事實上，回家的惟

一方式就是認罪。你注意到了嗎？這位父親要怎樣接待他的兒子呢？父親吩咐僕人，說：“把

袍子拿出來給他穿。”這個袍子是乾淨的衣服，兒子要穿在身上，因為他已經被洗淨了。“我

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” 
 
主耶穌腰上束著毛巾，祂洗淨了我們。這個小兒子從遠方回來，一定要先洗乾淨。這袍子讓

人聯想到基督的義袍，信徒洗淨之後，要把主的義袍穿在身上。戴上戒指是兒子成年的象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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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此以後，小兒子擁有所有的權利。他原先的地位恢復了，他沒有被剝奪什麼，他恢復了在

父親家中原先的地位。基督現在正在神的右邊，他的腰上仍然束著毛巾，要為從遠方回來的

人，洗淨他們手上和腳上的污穢。當我們向神認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

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我們要像浪子一樣回頭，對天父說：“父親，我犯罪了，我不

配稱為你的兒子，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！”天父會說：“我從來沒有把你看成是一個雇工。

你是我的兒子。我要洗淨你的不義，赦免你的罪，恢復你和我之間親密的關係。”兒子永遠

是兒子。 
 
小兒子回到家，向父親認錯，正想要提出作父親的雇工，父親卻吩咐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

來給小兒子穿上，把戒指戴在小兒子的指頭上，把鞋穿在小兒子的腳上。不僅如此，父親甚

至還吩咐人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，舉行一個盛大的筵席，慶祝失而復得的小兒子回來。就父

親而論，這個小兒子曾經死去，現在又復活過來了。父親饒恕回來的浪子，使他重新恢復兒

子的地位。“上好的袍子”是父親最珍貴的禮服，只有客人到訪時才會穿。“戒指”是權威

的象徵，父親給小兒子戒指，表示父親把自己的權力委任給兒子。“鞋”在當時只有非奴隸

身分的自由人才能穿鞋，這代表小兒子從過去在外為奴的身分，恢復了兒子的身分。人們常

說，年輕人要尋找好時機，但這個小兒子在遠方卻找不到這樣的好時機；只有當他想到要回

去父親家時，他才發現只有父親家的東西才是對自己最好的。經文提到“他們就快樂起來”，

但沒有記載他們的喜樂完結。罪人得救恩也是這樣。因為信徒在神的家裡所享有的喜樂是無

窮無盡，永永遠遠的。 
 
在這個比喻中，還有另外一個回頭的浪子。路加福音 15:25-28記載：“那時，大兒子正在田
裡。他回來，離家不遠，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，便叫過一個僕人來，問是什麼事。僕人說：

‘你兄弟來了；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地回來，把肥牛犢宰了。’大兒子卻生氣，不肯進

去；他父親就出來勸他。” 
 
聽聽大兒子說什麼，他真是一個愛抱怨、愛發牢騷的人，他才是真正的浪子。當他聽見弟弟

回來了，家人正在為弟弟大肆慶祝時，他竟然生氣了。他不肯進去和大家一起吃喝快樂。他

的父親就出來勸他，請他進去一起慶祝。 
 
路加福音 15:29-32記載：“他對父親說：‘我服事你這多年，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，你並

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，他一來

了，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。’父親對他說：‘兒啊！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；

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。’” 

 
從大兒子因弟弟回家而向父親發牢騷的反應，我們聯想到了法利賽人和文士，因為大兒子的

問題正是法利賽人和文士等猶太宗教領袖所犯的錯誤之所在。首先，大兒子不僅沒有出席歡

迎小兒子的筵席，而且還因嫉妒而發怒，這種態度與法利賽人及文士相似，他們看到耶穌同

罪人一起吃飯，就對主耶穌加以惡意指責。這是因為宗教領袖屬靈的驕傲、狹隘的特權意識

及屬靈無知在作祟。第二，大兒子向父親抱怨說，自己服事父親這麼多年，都沒有得到像弟

弟回來這樣的待遇。“服事”，這個詞在希臘語具有如奴僕般服事的意思，這讓我們聯想到，

猶太宗教領袖雖事奉神，卻沒有明白自己是神屬靈的子女，事奉中沒有喜樂；雖形式上遵守

了律法，卻歪曲了律法的根本精神。第三，大兒子稱小兒子為“這個兒子”，如同人們排斥

稅吏，稱他們為罪人一樣，這表明大兒子心中並沒有愛，這和法利賽人與文士如出一轍。第

四，大兒子沒有認識到自己將繼承父親的全部財產，而只為一隻羊羔或一隻牛犢埋怨父親，

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法利賽人和文士極為相似。宗教領袖不明白神賦予他們莫大的祝福和屬靈

特權，結果他們自己被驅逐在天國以外，受譏諷的稅吏和罪人反而要進天國，正如路加福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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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:28-29所記載的那樣：“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裡，你

們卻被趕到外面，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。從東、從西、從南、從北將有人來，在神的國裡

坐席。” 
 
有很多基督徒並沒有離開家，他們努力為神而活，但是他們在靈命上卻像叫花子一樣貧窮。

為什麼？他們擁有一切屬靈上的祝福，但是卻不懂得抓住這些祝福。神說：“全部都是你的。

我所擁有的一切全都屬於你，來拿吧。”我們的天父擁有最豐盛的屬靈祝福，這些祝福都是

我們的，但是他不會把這些祝福硬塞給我們。我們必須伸出手去拿。這個故事的結尾，大兒

子失去了和父親之間和睦的關係。然而，父親仍敞開大門，等大兒子進來。 
 
好幾年前，有一位解經家解釋說，在浪子回頭的比喻中有第三個兒子。小兒子傷了父親的心，

大兒子破壞了和父親之間的關係，第三個兒子就是說這個比喻的人，祂就是耶穌基督、神的

兒子，是沒有罪、最完美的兒子。祂親自降世為人，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成就救恩。祂不

是過著無拘無束、放蕩的生活，而是把自己的生命獻上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祂不是回頭的浪子，

祂是和平之子，為世人的罪捨命流血。祂不是任性不聽話的兒子，而是順服天父的旨意，甘

心獻上自己的生命。在約翰福音 1:12，使徒約翰說：“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
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。”只要單單相信主耶穌的名，就能領受救恩。如果你是離家出走、

跑到遠方的兒子，只要向天父承認你的罪，你就可以回到天父的身邊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

也許你也會像大兒子一樣，因嫉妒而與父親的關係鬧僵了。大兒子既不關心、也不愛他的弟

弟。他以為自己在盡心服事父親，從來沒有過荒唐揮霍的生活，也從來沒有和他的朋友一起

享受父親的筵席。但是，父親卻對他說：“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”。能夠有這樣一位父親

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啊！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如果你從未接受過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不是

天父的兒女。只要你相信基督，願意信靠主，承認主是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就能成為神的

兒女。如果你接受基督，來到主的面前，神就成為你的天父，神永遠不會丟棄你。如果你離

開了神，有一天當你回頭的時候，神會等著你，用慈愛的雙手抱住你。神是多麼好的父親啊！

祂對世人的愛，超乎人的想像。 
 
浪子的比喻強調了悔改的重要性。悔改在人的生命中具有無可比擬的緊迫性。人能悔悟，天

父喜悅。悔改使人與神和好。法利賽人不喜歡耶穌和他們所不屑一顧的稅吏和罪人在一起。

耶穌的回應是：“誰能不為得回了丟失的小羊、錢幣和兒子而歡快喜悅呢？你們為什麼不能

因失喪的人歸回而與天父一同歡喜快樂呢？”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下一次節目，我們將進入路加福音 16章
的研讀與分享，請大家提前預備並熟讀經文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明白的

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讓我們知

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